广州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行政许可批前公示
	项目受理号
	gz0074858211607180051636

	项目名称
	汕湛高速公路惠（州）至清（远）段跨流溪河特大桥

	建设业主
	广东惠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

	公示时间
	2016年7月28日至2016年8月7日

	项目基本情况

	广东省汕湛高速公路惠州至清远段（以下简称“惠清高速公路“）位于广东省中部地区，是广东省高速公路网规划主骨架“五横”中的第二条横线——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的重要路段。

根据工程设计方案，本项目设置流溪河特大桥跨越流溪河河道，桥位距离下游青年坝约300m。流溪河特大桥分左右两幅设置，单幅桥长932m，单幅桥宽16. 5m，两幅桥梁净距为0.50m。桥梁主桥上部部采用预应力砼连续刚构结构，下部采用薄壁墩、实体墩。引桥上部采用T构转体、现浇连续梁、T 梁等结构，下部采用柱式墩。桥梁左幅桩号K94+770～K95+110桥段（16#~17#桥墩）与右幅桩号K94+760～K95+100桥段（17#~18#桥墩）涉及流溪河河道管理范围，大桥位于流溪河道管理范围内桥段上部采用185mT混砼连续刚构结构，下部采用薄壁墩、实体墩。
根据《水法》、《防洪法》、《河道管理条例》等水法律法规的规定，项目业主向我局提出新建汕湛高速公路惠（州）至清（远）段跨流溪河特大桥工程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行政许可申请，经征询有关单位意见、组织专家评审，拟建特大桥的建设方案满足相关水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相关规划要求，我局拟同意该项申请，并出具行政许可文件；现按有关规定公示相关事项，与公示事项有水事权益利害关系的单位（个人）可在公示期限内反馈意见。



反馈意见须知：
反馈意见须知：

1、意见请在公示期限内以书面形式发送至邮箱：gz_hddf@126.com；

2、如实提供姓名、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，并提供与公示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证明；3、有效的反馈意见将作为水行政主管部门行政许可的参考。
